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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峰

南通某机动车检测公司诉南通市
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及江苏省生态环
境厅行政复议决定一案，近日在江苏
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开庭。

南通某机动车检测公司委托律
师，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江苏省生态环
境厅工作人员出庭参加诉讼。

案情回顾

涉嫌出具虚假检测报
告，机动车检测机构被罚

为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规范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运行管理，
2020 年 8 月 10 日至 16 日，南通市生态
环境局会同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
合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专项执法
检查。

2020 年 8 月 14 日，南通市生态环
境局执法人员在对南通某机动车检测
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 2020 年
7 月 17 日对牌号为苏 FXXXXX 的车
辆进行排气污染物检测时，在一个小
时时间内，先后 3 次对该车辆进行了
检测。

其中，第一次检测于 10 点 40 分进
行 ，不 透 光 烟 度 检 验 结 果 100%点 和
80%烟度实测值分别为 2.36、2.50（其
限值分别为 1.2 和 1.2）；第二次 11 点
19 分进行，不透光烟度检验结果 100%
点 和 80% 烟 度 实 测 值 分 别 为 5.82、
8.10；11 点 35 分进行了第三次检测，
不透光烟度检验结果 100%点和 80%
烟度实测值分别为 0.85、1.07。

执法人员调阅当天车辆检测视
频，发现三次车辆检测时，均有明显可
见烟。《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 法（自 由 加 速 法 及 加 载 减 速 法）》
8.2.2 规定，“车辆排放有明显可见烟
度或烟度值超过林格曼 1 级，则判定
排放检验不合格。”而南通某机动车检
测机构在该车辆当天第三次排气污染
物检测有明显可见烟度、应判定排放
检验不合格的情况下出具了该车辆排
气污染物检验合格的报告，属于《大气
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出具虚假排放检
验报告的行为。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据此对该检测
机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随后在充分
调查、组织听证、集体审议基础上，根
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112 条第一款
之规定，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对该检
测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
收该机构检测车辆收取的排气污染物
检测费用 90 元整，并处罚款 10 万元
整。

后来，南通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提
起行政复议，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在依
法审查的基础上，作出了维持原行政
处罚的决定。

车检机构被罚不服 状告生态环境部门
庭审围绕案件争议事实进行激烈辩论

4.原告是否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庭审现场
因对行政处罚、复议结果不服，

南通某机动车检测公司向南京市玄
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围绕
案件争议事实进行了激烈争论，并着
重围绕现场检测行为是否规范、检测

行为是否与收费挂钩以及检测现场
是否有明显可见烟等问题进行了举
证、质证。

1.现场检测行为是否规范？

被告认为，原告机动车检测违反
相关规范。原告在不到一个小时的
时间内，对案涉机动车进行了三次检
测，不透光烟度检验结果在短时间内
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检验结论，特别
是在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内，从第二次
严重超限值到第三次检验合格，明显
不具有合理性。

同时，《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条例》第 24 条第二款、第四款分
别规定，“排放检验结果超过规定排
放标准的机动车，应当委托具有相应
资 质 的 机 动 车 维 修 经 营 者 进 行 维
修”“机动车经维修合格后，机动车所
有人凭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明到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复检。”原告在第
一次检测不合格的情况下，在当事人
没有对车辆进行维修的情况下，又连
续两次对车辆进行检测，违反相关管
理规定，检测行为并不规范。

原告代理人提交了南通某机动
车检测公司检测资质认定证书、汽车
底盘测功机校准证书、汽车排放测试
仪、三次检测报告及其过程数据等相
关证据。原告认为，其具有机动车检
测的合法资质，相应的检测设备也是
经过计量认证的，作出的检测行为符
合规范。关于车辆维修的管理要求，
原告代理人认为，该要求是法律行政
法规对于被告（也就是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部门）提出的监管要求，应当由
生态环境管理部门通知相关车辆检
测当事人履行该义务。

在案件调查中，原告法定代表人
曾表示，“第二次上线检测还是不合
格，车主开出去修理后，进行了第三
次上线检测”。

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表示，南通
某机动车检测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经
对其说过案涉车辆外出维修过，但代
理人在回答法官提问时也承认，车辆
外出维修不可能在一刻钟内完成。

调查及庭审过程中，原告均未提
交案涉车辆曾经外出维修的相关证
据。

2.检测行为是否与收费挂钩？

关于检测行为是否与收费挂钩
问题，在行政处罚听证过程中，听证
主持人曾专门向南通某机动车检测
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过询问，该公司
法定代表人回答时表示“是的，只有
检测合格，才收取费用。”

但是，在听证结束后进行笔录核
对时，法定代表人将前述表述删除，
修改为“检测与收费无关，合格不合

格与收费无关联。”
庭审中，审判长就该问题再次询

问原告。原告代理人表示，检测合格
与否“不影响（收费），都是 90 元。”同
时，原告代理人认为，通常做法车辆
检测需要三四次，只要检测了就要收
费，不管合格还是不合格。

对 此 ，被 告 提 出 ，根 据《江 苏 省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第 24 条

相关规定，检测不合格时，需要对机
动车进行维修后才可以进行复检，
而不是立即再次检测。关于收费，
根据该公司公示的机动车尾气验收
费 标 准 ，机 动 车 尾 气 检 测 90 元 每
次。原告对案涉车辆进行了三次检
测，只有第三次检测合格进行了收
费，应当推定只有检测合格的时候，
原告才会收费。

本案中，被告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作出行政处罚的主要事实依据是，案
涉车辆当天第三次排气污染物检测
有明显可见烟度。而对于检测时是
否有明显可见烟，原告法定代表人在
接受调查和听证过程中作出了不同
陈述。

2020 年 8 月 26 日，原告法定代表
人在接受调查时表示，“第三次上线
检测时，目测该车辆尾气排放黑烟较
淡，没有前两次检测尾气排放黑烟
浓。”

2020 年 10 月 22 日，原告法定代
表人在听证过程中表示，“三次（检

测）均没有黑烟。看了视频才发现均
没有烟。”“说有烟，要拿出权威报告，
眼睛看见的不行。”

为核实相关情况，庭审过程中，
合议庭当庭组织播放观看了被告提
交的 2020 年 7 月 17 日原告对案涉车
辆三次检测的视频。对于第三次检
测现场存在明显可见黑烟的情况，原
告代理人当庭表示认可。但同时，原
告代理人提出，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
是否合格，应当以仪器检测数据作为
唯一依据，对于明显可见黑烟不需要
考虑。此外，原告代理人认为，执法
人员根据《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
法）》8.2.2 判断有明显可见烟度，并没
有提供相应的（检测认定）资质。

对此，被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工
作人员表示，林格曼烟度法需要使用
黑度板对应黑度的级数，是需要检测
资质的。但观测黑烟不需要检测资
质。判断检测结论是否合格，在“明
显可见烟”与“超过林格曼一级”之间
是二选一的事项，并非只能适用“超
过林格曼一级”。本案中，被告作出
行政处罚，并非依据林格曼黑度，而
是根据明显可见黑烟，只需常人肉眼
识别即可，不需要专门的检测资质。

原告认为，其具有合法的检测资
质，并提交了检测资质以及仪器校准
认定证据等证据。

原告提出，2020 年 7 月 17 日，案
涉车辆三次检测结果系根据检测仪
器得出的结果，机器结果判定为合
格，原告据此判定被检测车辆是合格
的，原告方没有出具虚假报告。

庭审中，原告代理人补充陈述认
为，2020 年 8 月 15 日，在对案涉车辆
召回检测时，案涉车辆检测达标，也
证明了原告没有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对此，被告提出，本案行政处罚

并非针对原告利用不合格的检测设
备、仪器进行检测，而是针对原告将
本应判定为检验不合格的检测结果
作出了检验合格的结论。机动车尾
气检测不应当只是需要合格的机构
和仪器，同时也应当遵守国家的检测
规范。即便是有资质的机构和计量
准确的仪器，如果操作人员不遵守检
测规范，也不一定能得出合格的检测
报告。本案中三次检测，特别是第二
次、第三次检测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在没有维修且有明显可见烟度的情
况下，出具检测合格的报告明显不具

有合理性。原告在第三次检测过程
中，在有明显可见烟且数据显著异常
的情况下，对案涉车辆出具合格的检
测报告，违反了检测技术规范，应当
认定为出具虚假检测报告。

关于案涉车辆 2020 年 8 月 15 日
的复检报告，被告认为，该证据与本
案没有关联性，并不能因此证明原告
2020 年 7 月 17 日对案涉车辆第三次
检测的合法性。

当日，庭审持续近三个小时。庭
审结束后，合议庭宣布休庭，案件将
择期宣判。

3.检测现场是否有明显可见烟？

案 里
案 外

◆本报通讯员孙子龙 吕卓然
记者张林霞

“咱们受污染的事，生态环境局办得实、办得好。”
群众见到回访的江西省新余市分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
员不停地夸赞。被罚的企业老总也感叹说：“这个生态
环境行政处罚查得实、纠得准、罚得明，咱们认得舒心、
办得开心。”

原来，分宜县有一家矿产品加工企业，因污染问题
多次被投诉、多次被处罚、多次被停产整治。然而，污
染治理不得要领，不仅困扰企业经营发展，也影响了周
边群众的生活环境。

日前，矿产品加工企业这只“拦路虎”终于得以解
决，群众也纷纷点赞。这起案件的顺利办结，依托于分
宜县大力推进的环境案件审查三分离。

杜绝只询事不裁事，信访调查与处置分离

为了使信访投诉把脉准确，开方对症，不留后患，
分宜建立了信访调查专班和处置领导小组，将信访调
查与处置分离。

信访调查专班接到投诉后，第一时间到现场勘验
取证,拿出调查结果,报处置领导小组裁定，处置领导
小组第一时间和群众沟通,第一时间科学研判，作出处
理决定，对重大环境信访案件第一时间报送上级信访
部门决定。

这一分离既掌握了环境信访投诉工作的主动权，
又畅通信访渠道，密切干群关系,对快速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提供了有力保障，真正把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在
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当地。

截至目前，调处各类环境信案件 96 起，处理率达
100%，结案率达 100%，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

网场练兵长本领，高科技与常规管理分离

“什么叫网场练兵？那就是执法人员人人学会运
用环保移动执法系统，还要练好常规执法技术，实施高
科技与常规管理分离，才能适应新形势生态环境监察
工作需要。”分宜生态环境局监察大队负责人陈文龙介
绍说。

执法人员能够通过智能 PC 终端查询企业的环保
审批、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常规监测、在线监测、行
政处罚、现场检查记录等相关的环保信息，完成现场取
证、现场笔录及处罚建议等执法文书的编写工作，随时
随地查看企业的在线监测实时数据和视频图像，实现
全天候的监控。

针对智能 PC 终端受现场执法地域条件和人员素
质等影响因素，分宜生态环境局还要求执法人员做好
现场记录留痕，保证整个案件调审方便，做到现代高科
技与常规管理有机分离、有机结合。

截至目前，录入环保移动执法系统信息 105 条，录
入率 100%，建立执法台帐 110台/套。

确保阳光操作，立案调查与审查分离

“分宜县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案件办理与审查分离的做法之所以深受社会
关注，主要体现为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制止人情执法，消除腐败，树立环保权
威。”常年法律顾问易学宁在一次案审听证会上说到。

分宜县生态环境局设立了由主要领导任主任、分管执法领导担任副主任、股
室站队负责人及法律顾问为成员的行政案审委员会。

执法部门对所立案调查取证的行政案件，依照案审程序移交案审委员会集
体审议，由案审员依据法律法规提出处理意见，并及时通知受处罚企业，受理企
业申述。针对重大或疑难案件，在作出处罚决定后再提交由执法人员与法律专
家组成的案审委员会审议，并对结案的案件实施全闭环后督察监管。

截至目前，共下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33 件，办结行政处罚案件
28件，落实行政处罚 1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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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爱群 见习记者李俊
伟呼和浩特报道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获悉，内蒙古自治区生
态环境厅、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
区水利厅、自治区农牧厅、自治区林
业和草原局五部门日前联合制定《内
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工作

规 程（暂 行）》（以 下 简 称《工 作 规
程》）。

《工作规程》细化制定多项工作机
制，进一步加强部门间联合协同，旨在
实现生态环境执法无缝对接。

建立联合会商机制，由执法部门
或负有监管职责的法规法制部门轮值
召集组织会议，分析生态环境方面安
全形势及违法动态，总结案件办理经
验做法，探讨生态环境执法疑难问题，
对案情重大、情节严重、社会影响较大
的生态环境问题，制定打击生态环境
违法行为的对策和工作意见。

建立定期与随机执法机制，研究
部署联合执法行动，加强平时随机共
同执法沟通，在执法的过程中加强协
同配合。

建立案件移送机制，按照“有案必
移、应移尽移、移案必接”的原则，共同
做好案件移送办理，对发现属于其他
部门工作职责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及
时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并移交案件相
关线索证据，对接收的案件，要及时受
理、审查、办理。

建立生态环境领域信息共享机
制，建立案件双向、多向咨询制度，实
现信息互通共享。

建立联合培训交流机制，通过组
织召开工作研讨会、技术交流会、专题
培训会等，进一步交流工作经验，发挥
各自优势共同学习研讨，互相了解和
熟悉生态环境执法相关工作业务等推
进信息资源共享。

内蒙古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实现生态环境执法无缝对接

本报讯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河南
省生态环境厅日前签订了《山东省、河
南省行政边界地区生态环境执法联动
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旨在打破行
政区划界限，深化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执法交流合作，推动黄河流域上下游
联防联控和跨区域合作，共同防治行
政边界地区环境污染，服务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协议》提出，山东省、河南省本着
“联合治污、团结治污”的原则，坚持联
防共治，共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合力
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坚
持属地管理，发生黄河流域上下游环
境污染纠纷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时，
加强团结协作并合力做好调查处理和

应急处置工作。
根据《协议》，两省建立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执法联动机制，包括联席会
议机制，及时研究解决涉黄河流域行
政边界环境问题；信息共享机制，由专
人负责执法信息共享、协调对接；案件
交办机制，对属相邻省管辖的环境违
法案件，及时移交有关材料；问题通报
机制，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严肃查处，
及时向对方省份通报处理结果。

同时，两省加强黄河流域协同应
急处置，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或其
它可能影响黄河生态环境的突发事件
时，及时通报和沟通有关信息，协同做
好污染事件处置工作。

周雁凌季英德

鲁豫两省签订跨区域执法联动协议
共同防治行政边界地区环境污染

为解决异味污染困扰群众问题，河北省沧州市在开展异味污
染排查专项行动基础上，持续开展夜间排查“零点行动”，以养殖和
化工等行业企业为重点，以高铁、高速沿线为重点区域，对发现的
涉异味污染问题全面追根溯源，切实摸清底数、查清线索，全力以
赴查找异味来源，为全面深入分类施治、彻底解决异味污染“顽疾”
奠定基础，切实维护群众的环境权益。

图为沧州市异味污染夜间排查执法检查现场。
张铭贤董聚宝摄影报道

追根源
查异味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
道 记者近日获悉，为进一步加
强重点区域联防联控，强化重
点行业执法监管，从 9 月开始
至 12 月底，山西省决定组织开
展太原及周边地区（1+10）联
动执法检查，持续推进太原环
境空气质量改善。

此 次 执 法 检 查 将 聚 焦
PM2.5 和臭氧污染协同控制，全
面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
点行业、重点环节联防联控执
法监管，协同推进区域环境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检查的范围
和对象分别是太原市各县（市、
区），晋中市榆次区、太谷区、祁
县、平遥县、介休市、灵石县，吕
梁市交城县、文水县、汾阳市、
孝义市等重点区域内的工业园
区（产业集群区）重点行业企业
和涉 VOCs企业两大类。

为推进这项工作开展，山
西省制定时间表、路线图，要求

今年 9 月底前，（1+10）重点区
域以县（市、区）为单位，完成重
点涉气工业企业以及传统产业
集群全面排查，并建立问题清
单；10 月至 11 月，针对检查发
现的问题，依法督促企业完成
整改；12 月，对所有问题清单
企业进行复查，发现未整改到
位的，依法采取按日计罚或限
产停产等处罚措施。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现场检查发现的
各类问题，一律限期整改；对涉
嫌环境违法行为，一律实行行
政处罚；对无证排污、超标超总
量排污、自动在线设备弄虚作
假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依法
采取按日计罚和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移送公安等行政强制
措施；对短期内无法完成整改
且不能稳定达标的严重超标企
业，由属地生态环境部门提请
当地政府实施关停。

聚焦PM2.5和臭氧污染协同控制

山西开展太原及周边地区联动执法检查

法治动态


